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６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行

政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本次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与业务发展，拟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新能公司”）提供

１

，

６７９

万元的财务资助，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按出资比例同等

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为四川新能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为四川新

能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饶陆华先生及聂志勇先生均为此议案的关联

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７

）。 保荐机构

出具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回避

２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７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为支持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与业务发

展，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陆电子”）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能公司”）提供

１

，

６７９

万元的财务资助，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公司决定向四川新能公司提供

１

，

６７９

万元的借款，其他自然人股东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共

６２１

万

元的借款，合计将为四川新能公司提供总额为

２

，

３００

万元的借款。

２

、借款时间：自财务资助款项借出之日起三个月。

３

、借款用途：补充四川新能公司的流动资金，确保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４

、借款利息：按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

５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

华先生为四川新能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为四川新能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饶陆华先生及聂志勇先生均为此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

决，其余

９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四川新能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法定代表人：饶陆华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８０１

号

３

幢

４

层

４０６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气设备、电力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服务。

②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３％

股权，其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人民币

）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科陆电子

１

，

４６０．００

万元

７３．００％

现金

郑 尧

１６７．２０

万元

８．３６％

现金

李丽丽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５．００％

现金

刘尚勇

９６．８０

万元

４．８４％

现金

杨西全

８８．０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文 毅

８８．０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公司及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为四川新能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详情如下：

股东 借款额

（

人民币

）

持股比例 借款方式

科陆电子

１

，

６７９．００

万元

７３．００％

现金

郑 尧

１９２．２８

万元

８．３６％

现金

李丽丽

１１５．００

万元

５．００％

现金

刘尚勇

１１１．３２

万元

４．８４％

现金

杨西全

１０１．２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文 毅

１０１．２０

万元

４．４０％

现金

合 计

２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③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５

，

７６７

，

９５４．３１

元，总负债

５１８

，

８３３．８６

元，净资产

１５

，

２４９

，

１２０．４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元， 营业利润

－５

，

６２３

，

４８８．３１

元， 净利润

－５

，

６２０

，

９０４．７４

元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

，

６５３

，

４５５．６１

元，总负债

５５５

，

０９５．６４

元，净资产

１０

，

０９８

，

３５９．９７

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０．００

元，营业利润

－６８２

，

７４４．８５

元，净利润

－６８２

，

７４４．８５

元。

２

、四川新能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承担的义务：

①

四川新能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②

为进一步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四川新能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对

四川新能提供财务资助。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四川新能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补充四川新能公司的流动资金，确保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有利于四川新能公司的战略发展及提高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在四川新能公司担任董事长的职务，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聂志勇先

生在四川新能公司担任董事的职务，已代表本公司对四川新能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实施管理；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的对象———四川新能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同时，四川新能公司将按资金实

际使用天数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除本次财务资助以外，公司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规定

的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本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９％

。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①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四川新能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

，

６７９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主要是为了满

足该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持续稳健发展。

②

四川新能公司按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同时四川新能公司其他自

然人股东将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③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④

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１

，

６７９

万元的财务资助， 使用期限自财务资助款项借出之日

起三个月。

２

、保荐机构意见

平安证券认为，科陆电子对控股子公司四川新能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符合科陆电子及四川新能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该事项已经科陆电子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均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已出具明确同意意见，不会对科陆电子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平安证券同意科陆电子对控股子公司四川新能公

司提供

１

，

６７９

万元的借款。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３

、平安证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发布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３

、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８

起。

５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

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三）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

议案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八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２４

。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９

月

１５

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４

、登记地点：

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证券室

５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

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其他事项：

１

、此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

件原件到场。

２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６６９２３２

传 真：

０７５６－８６２２５８１

联系人：杨永兴 谭海雁

联系地址：珠海前山金鸡西路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证券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７０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延

长一年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Ｏ

一一年 月 日

附件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

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６５１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总议案对应申

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每一议案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

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

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７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２

、经股东大会决议，本次会议第

２

、

３

、

４

、

６

项议案表决未获通过；

３

、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的

２

、

３

、

４

、

６

持反对意见，认为：看好胶原蛋白肠衣行

业发展，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还需进一步优化。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吴卫明律师、吴曈琦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６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９０

，

１２９

，

０１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０％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８１

，

４４５

，

５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６％

；参加网投的股东共

１６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６８３

，

５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９％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

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８

，

３０６

，

８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８％

；反对

１

，

７８４

，

５７９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８％

；弃权

３７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

。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２

、发行方式；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３

、发行数量；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６

、限售期；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７

、上市地点；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５２

，

５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２％

；弃权

５０

，

０００

股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

。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８％

。

３

、审议《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３７４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９．２６％

；反对

６３

，

６３０９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０％

；弃权

１２３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

。

4

、审议《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26,358,2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5％

；反对

63,676,0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5％

；弃权

9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1％

５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８

，

２５４

，

６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９２％

；反对

１

，

７９５

，

６７９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９％

；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

。

６

、审议《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２６

，

３５８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９．２５％

；反对

６３

，

７１１

，

６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６９％

；弃权

５９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９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６％

。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８

，

２７０

，

６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９４％

；反对

１

，

７７９

，

６７９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７％

；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

。

８

、审议《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８８

，

２５３

，

９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９２％

；反对

１

，

７９５

，

６７９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９％

；弃权

７９

，

４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

。

三、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

名称 周玉珍 黄永江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黄建跃 黄琼莹 刘德智 邵洁 林红 曹国芳 虞雅萍

所持股数

（

股

）

１

，

４５７

，

４６８ １

，

４１８

，

６００ １

，

０４５

，

６５８ ９９５

，

７１０ ４４２

，

５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

８００ １８２

，

９００ １５１

，

７４９ １４０

，

７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０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２．１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派见证律师吴卫明律师、吴曈琦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

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１１

］沪锦律非证字第

８３－２

号

致：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

律师出席公司董事会召集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网络投票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所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１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２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了审核和见证，法律意见书中

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３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同其它须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并依

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４

、本所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和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

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 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且

无任何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５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部分或全部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青海明

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纬一路

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召

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６７

人，代表股份

９０１２９０１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１９９％

。

（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１４４５５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６％

。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１６３

人，代表股份

８６８３５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９０％

。

２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指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数量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６

）限售期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４

、《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６

、《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股东大会就上述

１－７

项议案审议事项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股

东大会就上述

８

项议案审议事项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进行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并

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

数。 本次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所审议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为：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３０６８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７８２％

；

反对

１７８４５７９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７９９％

；

弃权

３７６００

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７．９７８２％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逐项表决情况：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２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３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７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５２

，

５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４２６

，

４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３２％

；

反对

６３

，

６３２

，

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６９

，

６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３２％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３

、《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

，

１９９

，

３８９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２６％

；

反对

６３６３０９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０％

；

弃权

１２３

，

８００

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２６％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４

、《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３５８

，

２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２５％

；

反对

６３

，

６７６

，

０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５％

；

弃权

９４

，

７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２５％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２５４

，

６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２％

；

反对

１

，

７９５

，

６７９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

；

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７．９２％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６

、《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３５８

，

２６４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２５％

；

反对

６３

，

７１１

，

６４８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０．６９％

；

弃权

５９

，

１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２９．２５％％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２７０

，

６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４％

；

反对

１

，

７７９

，

６７９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７％％

；

弃权

７８

，

７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７．９４％

，该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８

，

２５３

，

９３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２％

；

反对

１

，

７９５

，

６７９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

；

弃权

７９

，

４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同意票占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７．９２％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无副本。 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吴明德

经办律师：

吴卫明

吴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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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1-8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代表人方红华先生、王会然女士因工

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朱文瑾女士、吕佳先生自

2011

年

9

月

7

日起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本次更换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朱文瑾女士、 吕佳先生， 持续督导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截止。

特此公告。

附件：朱文瑾女士、吕佳先生简历。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

朱文瑾女士简历

朱文瑾女士， 管理学硕士、 保荐代表人， 具有七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或参与了禾盛新材

（

002290

）、国联水产（

300094

）、理邦精密（

300206

）、方直科技（

300235

）等

IPO

项目以及合兴包装（

002228

）、国

中水务（

600187

）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吕佳先生简历

吕佳先生，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具有四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及参与了金龙机电（

300032

）、

群兴玩具（

002575

）、科达利、珠海健帆等

IPO

项目，主持了中光防雷、弘博软件、江粉磁材、冠盛汽配、安达零件

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导工作。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39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399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

9

：

3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综合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章书涛先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3,7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7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7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7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7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肖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关于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